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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中共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 

 

    1997 年 3 月 8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对计划生育和

环境保护工作都要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把这两项工作摆上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

程；各级党委和政府每年听取计划生育和环保工作的汇报，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要建立严格

的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 

1997 年，我国加强了城市和重点区域环境污染的治理，淮河流域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部

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部分地区生态环

境继续恶化。  

水环境 
   1997 年，我国七大水系、湖泊、水库、部分地区地下水和近岸海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和许多城市严重缺水。水资源缺乏和水域污染已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制约因素。 

 
   
   
    
    

 

 

 

 

 

这一年,废水排放总量 416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 227 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 189 亿

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中，县及县以上工业 188 亿吨（见图 1），乡镇工业 39 亿吨。废水中，化

学需氧量（COD）排放量 1757 万吨，其中，工业废水 COD 排放量 1073 万吨，生活污水 COD 排放

量 684 万吨。工业废水 COD 排放量中，县及县以上工业 666 万吨（见图 2），乡镇工业 407 万吨。  



 状况   

   七大水系  

       长江干流污染较轻，水质基本良好。监测的 67.7%的河段为 III 类和优于 III 类水质，

无超 V 类水质的河段。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其次为生化需氧量和挥发酚。长江三峡一

期工程完工后，未发现对长江干流施工区上、下游水质产生明显影响。  
      黄河面临污染和断流的双重压力。监测的 66.7%的河段为 IV 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

氨氮、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70 年代黄河断流的年份最长历时 21 天，1996 年为

133 天，1997 年长达 226 天。  
      珠江干流水质尚可。监测的 62.5%的河段为 III 类和优于 III 类水质，29.2%的河段为

IV 类水质，其余河段为 V类和超 V 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和总汞。  
      淮河干流水质有所好转，尤其是往年高污染河段的状况改善明显。干流水质以 III、IV

类为主。支流污染仍然严重，一级支流有 52%的河段为超 V 类水质，二、三级支流有 71%的河段

为超 V 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非离子氨和高锰酸盐指数。  
      海滦河水系污染严重，总体水质较差。监测的 50%的河段为 V 类和超 V类水质。主要污

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生化需氧量。  
     大辽河水系总体水质较差，污染严重。监测的 50%的河段为超 V 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

为氨氮、总汞、挥发酚、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松花江水质与往年相比有所改善。监测的 70.6%的河段为 IV 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高

锰酸盐指数、挥发酚和生化需氧量。  
    总体上看，长江、珠江和黄河干流水质尚可，淮河干流和松花江水质有所好转，海滦河和

辽河水质较差。  
 湖泊水库  
    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污染，水库污染相对较轻。与上年相比，巢湖和滇池污染

程度有所加重，太湖有所减轻。主要大淡水湖泊的污染程度次序为：滇池最重，其次是巢湖（西

半湖）、南四湖、洪泽湖、太湖、洞庭湖、镜泊湖、博斯腾湖、兴凯湖和洱海。本年度湖泊水库

突出的环境问题是严重富营养化和耗氧有机物增加。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总

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大型水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总氮和挥发酚。部分湖

库存在汞污染。个别水库出现砷污染。  
 近岸海域  
   近岸海域与上年相比，我国近岸海域水质变化不大，主要污染指标是无机氮和无机磷。水质

评价结果表明：一类海水占 18.7%,二类海水占 21.4%，三类海水占 6.5%，超三类海水占 53.4%。

珠江口海域依然是近岸污染较重的海域之一。四大海区的超标率（以下均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分别是渤海 44%，黄海 46%，东海 94%，南海 42%。其中，无机磷的超标率分别是：渤海 16%，

黄海 47%，东海 81%，南海 38%。本年度油类污染程度比上年有所减轻，其中，东海、南海的

超标率分别是 11%和 12%；重金属、化学需氧量无超标现象。四大海区中，东海污染较重，其

次是渤海、黄海和南海。  



 措施与行动  

            1997 年，我国工业废

水处理率为 78.9%，其中，县及县

以上为 84.7%；工业废水  
排放达标率为 54.4%，其中，县及

县以上为 61.8%（见图 3），工业

废水治理得到了加强。在实施《中

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的行动

中，完成水污染治理项目 99 个，

在建的水污染防治项目 325 个。  
        国家在宏观政策上通过

调整水价、征收污水处理费等措施

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各级

政府加大了依法治污的力度，制定

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开展了辽河、海河、太湖、滇池和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工作。在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中，依法治污和强化监督管理的效果比较明显。在近岸海域，加强了海洋倾

倒废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基本实现达标排放  
    淮河水污染引起了全国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制定了第一部对于流域的法规：《淮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暂行条例》。在国务院领导下，经过沿淮四省的共同努力，淮河治污第一战役初战告捷。

截止到 1997 年 12 月 31 日，全流域日排放废水 100 吨以上的 1562 家超标排污企业中，已完成治

理任务的占 71.4%，自然原因停产、转产、破产、关闭的占 14.3%，由地方政府责令停产治理的

占 14.3%。 
  

工业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污染已成为影响环境质量的另一严重问题，不仅占用土地，而且污染地下水及水

源地，释放有毒有害气体。  

  状况  

    1997 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0.6 亿吨。县及县以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6.6 亿吨，占

总产生量的 62.3%（见图 6）。其中，危险废物 1077 万吨,约占 1.0%。  



 
   

措施与行动  

    1997 年，县及县以上工业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45.2%，比上年增加 2.2 个百分点。

实施《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行动中已完成固体废物治理项目 28 个，占规划数的 10.3%。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1997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 502.4 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57.2 亿元；

老污染源治理更新改造投资 116.4 亿元；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128.8 亿元。截止 1997

年 10 月底，列入《绿色工程规划》的项目已竣工 180 个，完成投资额 106.6 亿元；在建项目 523

个，完成投资 177.8 亿元。 
    

 法制与标准建设  

      1997 年，环境立法取得了新进展。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增加了“破坏环

境和资源保护罪”，实现了国家立法中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重大突破。国家和地方及各有关部门

制定和颁布了一些保护环境的规章、制度和办法。迄今为止，我国已颁布环境法律 6 部，资源保

护法律 9部，环境行政法规 28 件，环保部门发布环境规章 70 余件。地方颁布环境法规和规章

900 余件。环境执法力度加大，取得了一定实效。1997 年，环境标准工作得到加强，国家发布

17 项标准。其中，国家标准 16 项，行业标准 1项。截止到 1997 年底，已有环境保护国家标准

361 项，行业标准 29 项。其中，环境质量标准 11 项，污染物排放标准 79 项，监测方法标准 231

项，标准样品标准 29 项，基础标准 11 项。  
     1997 年，批准了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认证试点单位 28 家，涉及机械、化工、冶金、

煤炭、电子、家电和医药等行业。批准 ISO14000 标准试点城市（区）12 个。截止到年底， 认

证试点单位总数已达 55 家，试点城市（区）达 13 个，已有 21 家企业通过了 ISO14001 试点认证。

  
大气环境 



    我国的空气污染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1997 年，二氧化硫排放

总量为 2346 万吨，其中,工业来源的排放量为 1852 万吨，占 78.9%；生活来源的排放量为 494

万吨。在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

中，县及县以上为 1363 万吨，

占 73.6%（见图 4）；乡镇为 489

万吨。烟尘排放总量为 1873 万

吨，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为

1565 万吨，占 83.6%；生活烟

尘排放量为 308 万吨。在工业

烟尘中，县及县以上为 685 万

吨，占 43.8%，乡镇为 880 万吨。

工业粉尘排放总量为 1505 万

吨，其中，县及县以上为 548

万吨，占 36.4%，乡镇为 957 万吨。  
    华中、西南酸雨污染严重，华南酸雨污染有上升趋势，北方的图们、青岛局地酸雨污染仍较

严重。  
   
   
   

状况  

    酸雨 1997 年，全国降水年均 pH 值范围在 3.74-7.79 之间（见 1997 年全国降水年均 PH 值

分布示意图）。  
   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6 的城市有 44 个，占统计城市数的 47.8%，其中，75%的南方城市(长

江以南，下同)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6。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4.5 的城市有长沙、遵义、杭州和

宜宾。在统计的城市中，71.7%的南方城市出现过酸雨，酸雨的出现频率大于 90%的城市有长沙、

景德镇和遵义。北方城市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6 的城市有图们、青岛和太原。  
    华中酸雨区是全国酸雨污染最重的区域，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0，酸雨出现频率大于 70%。  
    西南酸雨区污染也很严重，除重庆外，中心区域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0，酸雨出现频率为

70%。  
    华南酸雨区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及广西中东部地区，本年度部分城市降水酸度有所降低，

但酸雨出现频率较上年有所上升。  
    北方的青岛、图们降水酸度和酸雨出现频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是北方地区中两个经常出现酸

雨污染的区域。  

  措施与行动  

    1997 年，我国工业废气中，燃烧废气消烟除尘率和工艺废气净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88.4%和

76.9%。其中，县及县以上分别为 90.4 %和 79.4 %，比上年提高 0.4 和 4.4 个百分点。在实施《中

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的行动中，加大了治理大气污染的投资力度，1997 年，完成大气污染

防治项目 42 个，在建的项目 112 个。  
    为解决酸雨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酸雨污染的防治，如采用清洁煤技术、

节能技术、脱硫技术；推广一些经济政策，如征收二氧化硫排污费、实行总量控制和促进节约能

源。近 20 年来，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逐年减少。  



臭氧层保护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及其制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但从 1994 年后，需求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年增长幅度趋于下降，这表明，我国 ODS 的生产

和消费正在逐步得到控制。自 1991 年开始至 1997 年 11 月底，我国政府共制定并实施了 20 多

项有关保护臭氧层的政策。通过行业调整、实施有关政策以及企业自筹资金进行淘汰等多方努力，

截止到 1996 年底，全国共淘汰 ODS2.3(ODP 值─以 CFC11为当量的消耗臭氧层潜能值)万吨。  
    截止到 1997 年底，我国申请并获得《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资助项目 232 个，总额达

2.7 亿美元，可淘汰 ODS 60121(ODP 值)吨。其中，多边基金资助项目中已有 20 个淘汰项目验收

合格。  
    从 1998 年起，将实施《中国哈龙行业淘汰计划》，到 2006 年和 2010 年底，分别将哈龙 1211

和 1301 的生产水平减少到零（见图 5）。  
   

  
     

             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  
    为了有效地控制酸雨的发展，国务院将“两控区”（即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列

为国家污染防治重点地区。两控区的控制目标为：到 2000 年，排放二氧化硫的工业污染源达标

排放，并实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有关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及

重点旅游城市环境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酸雨控制区酸雨恶化的趋势得

到缓解。到 2010 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 2000 年排放水平以内；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

浓度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酸雨控制区降水 pH 值小于 4.5 的面积比 2000 年有明显减少。 

  
城市环境 

    1997 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城市空气污染仍以煤烟型为主，部分

大、中城市出现煤烟──机动车尾气混合型污染。城市水污染仍以有机污染为主，污染型缺水城

市增多。城市噪声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垃圾围城现象严重。部分沿海中小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 1997 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仍处在较重的污染水平，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

市（见图 7），但总体继续恶化的趋势有所缓解，部分沿海和中小城市有所改善。  
  

图 7 城市空气污染综合指数  
    二氧化硫年均值浓度在3～248微克/立方米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66微克/立方米。52.3%

的北方城市和 37.5%的南方城市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60 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年均值为

72 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年均值为 60 微克/立方米。以宜宾、贵阳、重庆为代表的西南高硫煤



地区的城市和北方能源消耗量大的山西、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及河南、陕西部分地区的城

市二氧化硫污染较为严重。  
    氮氧化物年均值浓度在 4～140 微克/立方米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 45 微克/立方米。北方

城市年均值为 49 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年均值为 41 微克/立方米。34 个城市超过国家二级标

准( 50 微克/立方米)，占统计城市的 36.2%。其中，广州、北京、上海三市氮氧化物污染严重，

年均值浓度超过 100 微克/立方米；济南、武汉、乌鲁木齐、郑州等城市污染也较重。  
    总悬浮颗粒物年均值浓度在32～741微克/立方米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291微克/立方米。

超过国家二级标准（200 微克/立方米）的有 67 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 72.0%。北方城市年均值

为 381 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年均值为 200 微克/立方米。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天津、甘肃、

新疆、陕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及河南、吉林、青海、宁夏、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的部分

地区总悬浮颗粒物污染严重。  
    全国降尘量年均值 15.30 吨/平方公里?月，北方城市的年均值为 21.48 吨/平方公里?月，南

方城市的年均值为 9.29 吨/平方公里/月。  
城市水环境 1997 年，我国城市及其附近河流仍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指标是石油类、高锰

酸盐指数和氨氮。城市河流污染程度，北方重于南方。工业较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突出。污

染型缺水城市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严重缺水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华北和沿海地区。  
      在监测的 142 条城市河段中，绝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见图 8）。  
    从污染区域分布看，污染较重的城市河段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黄河的部分支流、辽河流域

和京杭运河以及南方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  
    据全国 114 个城市地下水水质统计分析，地下水总体质量较好，但多数城市地下水仍受到一

定程度的点源和面源污染，使一些指标在局部地段超标。主要超标指标有矿化度、总硬度、硫酸

盐、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氯化物、氟化物、pH 值、铁和锰等。污染的主要特征是：北方

城市污染普遍重于南方城市，污染项目多且超标率高，华北地区污染最为突出；“三氮”（氨氮、

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污染较为普遍；矿化度和总硬度污染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

南地区；铁和锰污染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  
城市噪声 1997 年，我国多数城市噪声处于中等污染水平，其中，生活噪声影响范围大并呈扩

大趋势。交通噪声对环境冲击最强。  
    全国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 67.3～77.8 分贝之间，全国平均值为 71.0 分贝（长度加

权）。在监测的 49 个城市道路中，声级超过 70 分贝的占监测总长度的 54.9%。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 53.5～65.8 分贝之间，全国平均值为 56.5 分贝（面积加

权）。在统计的 43 个城市中，声级超过 55 分贝的有 33 个，其中，大同、开封、兰州三市的等

效声级超过 60 分贝，污染较重。  
    各类功能区噪声普遍超标。超标城市的百分率分别为：特殊住宅区 57.1%；居民、文教区

71.7%；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80.4%；工业集中区 21.7%；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50.0%。  
城市垃圾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垃圾逐年增加。1997 年，垃圾粪便清运量为 1.4 亿吨（见

表 1）。垃圾围城现象更为严重。近年来，塑料包装物用量迅速增加，“白色污染”问题突出。  
表 1 垃圾粪便清运与无害化处理量 万吨  
   

年份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清运量  8851  9820 11264 11959 12337 13077  13755  13827 

无害化处理量  212  1238 2828 3845 4782 6014 6748  7661 

措施与行动  



    在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基础上，开展了创建模范城市的活动。

有 17 个城市发布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周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始全面实

施汽车用汽油无铅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见表 2）。1997 年，全年城市供水总量达 47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10 亿立方米；集中供热面积达 807.5 百万平方米，比上

年增长 10.0%。  
    城市煤气、天然气和石油液化气供应量分别达 126.9 亿立方米、66.3 亿立

方米和 578.6 万吨，比上年明显提高。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192.7 万吨；垃

圾粪便无害化处理量达 7661 万吨。  
    通过新闻媒体的多种宣传教育活动，公众积极行动起来清除城市中的“白色

污染”。北京、天津作为试点城市，探索废塑料包装物环境管理的经验，开始对

塑料包装盒强制回收利用。北京已禁止使用超薄塑料袋。  
表 2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水平  
   

年份  集中供

热面积

(百万平

方米)  

城市供

水总量 

(亿立方

米)  

用水

普及

率(%) 

燃气普

及率

(%)  

人均绿

地面积 
(平方

米)  

万人

公共

汽车

(辆) 

人均道

路面积  
(平方

米)  

垃圾

粪便

无害

化处

理率

（%） 

1997  807.5  476  95.16 75.71 5.54  8.57 7.84  55.4  

1996  734.4  466  94.89 73.21 5.29  7.29 7.56  49.1  

    
 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  
        1997 年, 部分城市开展了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模范城市的标志是：社会文

明昌盛，经济快速发展，生态良性循环，资源合理利用，环境质量良好，城市优美洁净，基础设

施健全，生活舒适便捷，居民健康长寿；指标体系为社会经济、环境质量、环境建设和环境管理

4 个方面，共 27 项指标。  
        1997 年底，已通过考核并命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有：张家港、大连、深圳、厦

门、威海和珠海。  
         创建活动促进了城市环境建设、环境管理工作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树立了一批典型，

对引导我国城市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有深远影响。 
 

耕地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农用化学品不合理的使用，1997 年，我国的耕地形

势仍是质量降低、面积减少。  
   状况  
耕地质量 受荒漠化的影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 40%的耕地在不同程度地退化。耕地中有

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为 5313 万公顷，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39.0%；旱地 8310 万公顷，占 61.0%。

耕地污染较重,有 1000 万公顷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耕地面积我国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不足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虽然从 1993

年以后耕地净减少面积逐年下降，1994 年以后国家基建占地也逐年下降，但土地资源利用仍存

在着用地量过大、闲置浪费严重等现象。据统计，1997 年，占而未用的闲置土地 11.65 万公顷，

其中，耕地 6.28 万公顷，占闲置总面积的 53.9%。全国各类开发区 4210 个，已占地 23.22 万公

顷，其中占用耕地 12.83 万公顷。  
   措施与行动  
    全国普遍开展了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有 2100 多个县级单位完成了划定任务，70%以

上的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建立了耕地损失补偿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力争耕

地总量不减少。国土整治得到加强。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932.1 万公顷，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38%；

治理盐碱化面积 551.3 万公顷，占盐碱化面积的 71.4%；治理沙化面积 375.9 万公顷。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已建立生态农业试点县 160 个，已建立全国生态示范区 105 个。  
   

森林 
   我国是一个少林的国家，森林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功能较低。  
状况    
    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我国森林面积 1.3 亿公顷，覆盖率 13.92%，仅占世界森

林面积的 3%～4%；森林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人均占有森林面积 0.114 公顷，森林资源分布不

均匀，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用材林、成熟林蓄积量持续减少。森林质量不高，林龄结构以幼

龄林、中龄林和人工林为主。  
    1997 年,发生森林火灾 2465 起，受害森林面积 35440 公顷；森林病虫害发生总面积 733.7

公顷。  
   
 措施与行动  

开展植树造林。1997 年全民义务植树 25 亿株，共人工造林 421.2 万公顷 ，飞播造林 100

万公顷，封山育林 386.7 万公顷。五大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下游防护

林、沿海防护林，平原绿化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共完成造林面积 206.9 万公顷，其中，人工

造林 168.6 万公顷。1996 年启动的黄河中游、辽河流域、珠江流域和淮河、太湖防护林工程，

于 1997 年营造林面积 25.8 万公顷。这一年，治沙一期工程完成造林面积 19.9 万公顷。  
 

草地 
   我国是草地资源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地 3.9 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40%，仅次于澳大利亚，

但人均占有草地仅 0.33 公顷，约为世界人均草地面积的 1/2。近年来，由于超强度开发，包括

开垦天然草场和长期超载过牧，引起了草地的退化、沙化和荒漠化。  
    状况  
    目前，我国 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

地达 1.3 亿公顷，并且每年以 200 万公顷的速度递增，退化速度每年约为 0.5%，而人工草地和

改良草地的建设速度每年仅为 0.3%，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退化速度。草原面积逐年缩小，草原

植被盖度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由于地表植被盖度降低，草原涵养水源、保护水土的能力减弱，

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土高原的华北地区部分草地因水土流失而成为裸地。  
    我国北部和西部草地自然灾害频繁，危害严重。1997 年，全国发生草原火灾 375 次，其中

重大火灾 11 次，特大火灾 7 次。受害面积 43 万公顷，烧伤 18 人，烧死（伤）牲畜 1780 头(只)，

烧毁饲草 3185.1 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 1.2 亿元。  
    我国草地畜牧业单位面积生产效益很低，尽管牛、羊存栏数逐年增加，但主要生产指标落后

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每公顷草地产肉 3.69 公斤，产



毛 0.45 公斤，产奶 4.04 公斤，共计为 7.02 个畜产品单位。其单位面积草地产肉量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30%。  
       措施与行动  
   
    目前正在实施草地建设保护的五项工程，对提高草地生产力、促进牧区经济的发展、改善

草地生态环境有明显作用。这些工程项目包括牧区开发示范工程、抗灾保畜、飞播牧草、灭鼠治

虫、草原防火等。国家业已制定《全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生物多样性 
   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境破坏，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

严重威胁。  
状况  
    我国具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包括森林 212 类、竹林 36 类、灌丛 113 类、草原 55

类、草甸 77 类、荒漠 52 类、沼泽 37 类、高山冻土、流石滩植被 17 类，总共 599 类。（淡水和

海洋生态系统类型尚无统计资料）。有高等植物 30000 种，占世界 10%，居第三位，其中裸子植

物 250 种，占世界 29.4%，居首位；有脊椎动物 6347 种，占世界 14%，其中鸟类 1244 种，居世

界首位，鱼类 3862 种，居世界前列。特有物种繁多，其中，高等植物 17300 种，脊椎动物 667

种。经济植物和家养动物的丰富程度居世界首位。  
    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被子植物有 4000 种受到威胁，其中，珍稀濒危种 1000 种，

极危种 28 种，已灭绝或可能灭绝 7种；裸子植物濒危和受威胁 63 种，极危种 14 种，灭绝 1种；

脊椎动物受威胁 433 种，灭绝和可能灭绝 10 种。  
措施与行动  
  在过去的 10 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了较大的发展。1997 年，国务院批准新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18 处，总数已达 124 个（见中国自然保护区分布图）。目前全国建立珍稀频危物种繁育

基地 200 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区 926 个，面积 7698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7.64%（见表 3）。另

外，已建成 870 个森林公园，171 个动物园和 111 个植物园，使 6000 多种动物和 1000 多种植物

得到了有效保护，特别是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效果比较明显。全国大熊猫现存量 1000 只，

种群趋于稳定，其它如扬子鳄、银杉、珙桐等也得到了保护。到 1997 年底，有 4个保护区被纳

入“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3 个保护区被纳入“东亚-澳大利亚涉禽保护网络”。  
    我国积极承担和履行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条约。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

告》和《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   
   
表 3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发展  
   

年代 自然保护区数量(个) 面积(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比例(%) 

1956  1  1133      

1965  19  648874  0.07  

1978  34  1265000  0.13   

1982  119  4081935  0.40  



1985  333  19330000  2.10  

1987  481  23700000  2.47  

1989  573  27063017  2.82  

1990  606  40000000  4.00  

1991  708  56066650  5.54  

1993  763  66184000  6.80  

1995  799  71850000  7.20  

1997 926  76979015  7.64  

   
  

气候变化 
   1997 年，受近百年罕见的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出现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

发生。我国气候持续变暖，出现以高温和北方干旱为特征的气象灾害，是农业气候条件较差的年

份。  
状况  
    1997 年，大部分地区年均气温偏高，北方更为明显，形成“冬暖、夏热、春来早”的气候

特点。1997 年夏季，北方地区大范围持续高温，出现了夏季高温区从长江流域移至黄河流域的

异常现象。本年度高温天气，不仅范围大、强度高，而且持续时间长，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

来重大影响。冬季(1996 年 12 月-1997 年 2 月)平均气温，除青藏高原东南部较常年同期偏低外，

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偏高，成为 1987 年度以来的连续第 11 个暖冬。  
     1997 年 6～8 月，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5～7成，汛期无汛。黄河、淮

河在汛期出现持续断流。全国因干旱受灾面积约 3300 万公顷，成灾约 2000 万公顷，绝收约 400

万公顷，减收粮食 476 亿公斤。旱情严重期间，1680 万人、850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1997 年内有 4 次台风在我国登陆，其中 9711 号台风造成的危害最大，给 10 多个省、市造

成不同程度的灾害。  
   

      措施与行动  

    我国十分重视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呼吁发达国家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按《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要求，在资金和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  
    

               对外交流与合作  

        我国积极参加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活动。1997 年，国务委员宋健率政府代表团

赴纽约出席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 19 次特别大会。李鹏总理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北京

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和王后宋雅、以色列副总理拉法尔?依坦以及



法国、南非、罗马尼亚、德国、波兰等国的环境部长分别访问了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我国与法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与罗

马尼亚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罗马尼亚水利、森林和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合

作协定》，与乌兹别克斯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我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联合国有关机

构以及区域、政府双边发展援助机构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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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飞 方晓明 王开宇 王亚民 王会祥 王克忠 

田同舟 刘永敏 汪竹韵 吴 波 宋小智 李锁强 

李春红 邹晓雯 柯金良 洪石麟 胡 敏 张世秋 

张建辉 张祥伟 钟晓红 柳 源 赵惠珍 侯代军 

钱军程 陶思明 傅 芹  
 


